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保温材料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在市场上，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随机抽取同一品牌、同一生产厂家、同一规格型号、同一批次的，并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产品。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备份样品封存于销售者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产品抽样数量为：
B1级或B2(D)级：随机抽取长度不小于1600mm，宽度不小于500mm，厚度不小于50mm的产品，样品量为检样15张，备样15张；
B2（E）级：随机抽取长度不小于1000mm，宽度不小于500mm，厚度不小于50mm的产品，样品量为检样5张，备样5张。
注：根据产品实际情况，规格型号处一定要注明燃烧性能等级，如B1，B2等；导热系数等级，压缩强度等级等必要参数。
“建筑用岩棉”产品抽样数量为：
对燃烧性能明示为A（A2）级产品取样时，在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样品不少于30m2，其中至少有15m2作为检验样品，15m2作为备用样品；

对燃烧性能明示为A（A1）级产品取样时，在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样品不少于6m2，其中至少有3m2作为检验样品，3m2作为备用样品。
注：根据产品实际情况，规格型号处一定要注明燃烧性能等级，如A1，A2等；导热系数等级，压缩强度等级等必要参数。
2 检验依据

2.1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压缩强度
	GB/T 8813-2020

	2
	尺寸稳定性
	GB/T 8811-2008

	3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 25℃)
	GB/T 10295-2008

	4
	燃烧性能
	GB 8624-2012


2.2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压缩强度
	GB/T 8813-2008

	2
	尺寸稳定性
(70℃±2℃,48h)
	GB/T 8811-2008

	3
	导热系数
(平均温度25℃)
	GB/T 10295-2008

	4
	燃烧性能
	GB 8624-2012


2.3建筑用岩棉制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质量
	GB/T 25975-2018

GB/T 19686-2015

	2
	尺寸
	GB/T 5480-2017

	3
	密度
	GB/T 5480-2017

	4
	压缩强度
	GB/T 13480-2014

	5
	导热系数
	GB/T 10295-2008

	6
	燃烧性能
	GB 8624-201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10801.1-2021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EPS)
GB/T 10801.2-2018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GB/T 25975-2018 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
GB/T 19686-2015 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3.2判定原则

3.2.1单项判定

如表2.1～表2.3中任一项目检验结果不合格，则判定该检验项目不合格。

3.2.2综合判定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3.2.3判定应注意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并在检验报告中备注说明。

